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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秘书在教学副院长 / 副系主任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接受教务处的指导。教学秘书应具备良好的职业

道德修养和较好的业务素质，熟悉各项教学管理规范。具体工作职责如下 : 

一、 协助教学副院长 / 副系主任开展如下工作： 

1. 协助组织制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教学大纲，编印教学手册； 

2. 协助组织院（系）本科专业规划与建设、各类教学研究与改革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以及实验室和实

习基地建设； 

3. 协助组织各级各类教学成果奖、教学名师奖、教改项目、精品课程、精品教材等有关材料的组织落实

和报送等工作。 

二、 在教学副院长 / 副系主任领导下做好如下日常教学管理工作： 

1. 向师生传达和解释学校本科教学有关政策和规定，方便教师顺利完成教学工作，指导学生正确修读课

程和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； 

2. 负责每学期教学任务书的落实、课表编排工作的协调，并及时将课表发至任课教师及学生班级； 

3. 协助做好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选题、中期检查、答辩、评优等项工作，负责毕业论文 ( 设计 ) 资料

的归档及保管； 

4. 每学期审核学生的成绩，掌握本院（系）学生的学业修读情况，协助对不达学业要求的学生及时做出

修读预警，并进行相应的学籍处理； 

5. 配合学校做好优秀学生的选拔和院（系）培养工作，为推荐励耘优秀人才和推免研究生的优秀学生提

供学习成绩等有关审查材料； 

6. 负责停、调课的报批，并将课程变动的时间、地点等有关内容及时通知有关任课教师和学生； 

7. 负责试题印制、装订与考试档案的建立；参与确定学校考试安排，负责落实课程监考教师，传达监考

守则和考场纪律； 

8. 负责学院教学文件和教学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及档案管理工作； 

9. 负责开展教师教学工作量的审核工作。 

三、 按时参加学校召集的教学工作会议并及时部署、落实相关工作。 

四、 认真做好学校和院（系）交办的与教学相关的其它各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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